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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外來人口統一證號格式專案執行計畫 

 

一、 為辦理將現行外來人口統一證號(以下簡稱舊式統號)全面換發

為新式統一證號(以下簡稱新式統號)作業，特訂定本計畫。 

二、 本計畫辦理機關為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另各相涉公

務部門及公民營業者應配合本案，將系統修正為同時可接受新式

及舊式統號。 

三、 本專案自 109年 1月 1日起至 110年 1月 1日止，期程如下： 

(一) 系統建置：自 109年 1月 1日起至 109年 9月 30日止。 

(二) 宣導測試：自 109年 10月 1日起至 110年 1月 1日止。 

(三) 全面換號：自 110年 1月 2日起核發載有新式統號證件。 

四、 本專案換號對象、類型及編碼格式： 

(一) 對象：針對所有外來人口(包含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

民、香港澳門居民及大陸地區人民)換發新式統號。 

(二) 類型： 

1、 首次申請者：各類新申請案均配賦新式統號。 

2、 已持有舊式統號者：除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

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8款至第 10款之居留

外來人口，以及持憑團聚、探親、臨時外僑登記證及臨

時停留許可證等事由停留之外來人口，僅限於辦理效期

展延、證件補發或居留原因變更時換領新式統號外，以

下對象均可主動於效期屆期前換發新式統號(延續原證

件效期)： 

(1) 永久居留外國人。 

(2) 非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

工作之居留外來人口。 

(3) 已持有舊式統號之停留外來人口。 

3、 編碼格式(測驗碼詳如附件 1) 

(1) 第 1碼：區域碼。依申請地區分，比照國人格式。 

(2) 第 2碼：性別碼。8為男性，9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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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3碼：身分碼。數字 0-6為外國人、7為無戶籍國

民、8為香港澳門居民、9為大陸地區人民。 

(4) 第 4碼至 9碼：流水號。 

(5) 第 10碼：檢查碼(計算邏輯如附件 2) 

五、 全面換證繳交規費方式如下： 

(一) 因首次申請、屆期展延或非屬變更統一證號格式之資料異動

而取得新式統號者：依現行規定收取規費。 

(二) 已持有舊式統號，可於效期屆期前主動換領新式統號者：訂

定專案免徵規費期間，自 110年 1月 2日起至 111年 1月 2

日止。免規費期間結束後，持中華民國居留證、永久居留證

者以資料異動規定收費；香港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及無

戶籍國民則依新申請案規定收費。 

(三) 已持有舊式統號，僅限於辦理展延、補發或居留原因變更時

換領新式統號者：依現行規定收取規費。 

六、 系統建置：自 109年 1月 1日起至 109年 9月 30日止。 

(一) 移民署部分： 

1、 修正新式統號配號服務及建置新舊式統號查詢網站 

以自動化方式統一產生新式統號，避免因人工作業發生

證號重複配賦或 1人多號之情形，另將建置新舊式統號

查詢網站，提供民眾及公民營機關(構)查詢及驗證服務。 

2、 修正新申請及異動案配賦新式統號系統 

移民署目前與舊式統號配賦相涉之系統，計有大陸、港、

澳地區短期入境線上申請暨發證管理系統、入出國及移

民管理系統、雲端線上申辦系統、管制資料檔等 4個系

統，須配合新式統號格式修正。 

3、 建置新舊式統號對照資料及相關資料介接、查詢服務 

(1) 建置新舊外來人口統一證號對照資料及資料介接服

務，並修正既有之資料介接服務、雲端資料查詢及交

換服務、線上應用服務等 3個系統。  

(2) 108 年 12 月底前函請各機關填寫系統介接作業調查



3 
 

表，俾利規劃介接作業。 

(3) 109年 1月底前召集各機關相關部門開會，研商確認

介接規格及作業細節。 

4、 中華民國居留證、外僑永久居留證及中華民國統一證號

基資表換發為新式統號後，證件背面或空白處均會加註

舊式統號，以供民眾及公民營機關(構)辨認身分，加註

位置依證件類別區分如下： 

(1) 中華民國居留證、永久居留證及其他卡式證件：將

舊式統號加註於卡片背面。 

(2) 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表：於第 1格統一證號欄位

加註舊式統號。 

(3) 其他紙本證件：將舊式統號加註於附記欄位。 

(二) 各相涉公務部門及公民營機關(構)部分： 

1、 修正各業管系統及相關申請表件，並協助向所轄公民營

機關(構)宣導配合本案辦理。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分別於 109年 1月及 7月時，盤點業管及所轄公民營業

者與民眾相涉之系統是否可接受新式統號(係指針對民

眾直接可使用之系統，例如各項服務申辦、醫院掛號或

加入會員等須使用外來人口統一證號之網路平臺)並送

移民署彙整，以利後續進度查核(格式如附件 3)。 

2、 公民營機關(構)如有資料介接需求，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含資料內容及介接方式)，待移民署確

認並彙整各機關(構)需求後，進行後續程式開發，再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程序提出申請書及管理要點

送移民署進行審核。 

七、 宣導測試：自 109年 10月 1日起至 110年 1月 1日止。 

(一) 109年 9月底於系統建置完成後，函請各機關統一依移民署

指定日期開始進行資料介接測試。 

(二) 移民署預計於 109 年 7 月依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提供

之業管系統與公民營機關(構)名冊，盤點相涉系統之修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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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未符合進度之機關(構)加

強督導，務必於本案正式實施前將系統修正完畢。 

(三) 移民署另將透過媒體及製作宣導品等方式，鼓勵外來人口主

動換發新式統號，並製作系統操作手冊作為教育訓練之用。 

八、 全面換號：自 110年 1月 2日起。 

(一) 受理單位：移民署各直轄市、縣市服務站。 

(二) 外來人口於效期屆期前換發新式統號之應備文件： 

1、 停留之外來人口： 

(1) 申請表 1份(自行下載或至移民署服務站索取，如附

件 4)。 

(2) 各類人士所需證件如下： 

A、 外國人：護照正、影本各 1份，正本驗畢發還。 

B、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許可

證件或中華民國護照及臨人字入出國許可證。 

C、 大陸地區人民：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許可證件；

無入出境許可證件者可持已驗證之大陸地區居

民身分證申請。 

D、 香港澳門居民：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許可證件；

無入出境許可證件者可持已驗證之香港澳門居

民永久性居民身分證申請（註：持「香港澳門居

民網路申辦入臺許可同意書暨入境登記表」者，

須另攜帶附有持證人照片之證件）。 

(3) 當事人無法親自申請換發為新式統號，請於申請表填

寫委託資料後委託他人辦理。申請文件(含委託書）

在大陸地區製作者，應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

證；在國外、香港或澳門製作者，應經駐外館處或行

政院於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驗證。受委託人除應攜帶當事人上列文件外，應另

攜帶國民身分證、護照、外僑永久居留證或中華民國

居留證等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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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線上申請：針對大陸地區人民以「學術科技研究、產

業科技研究、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投資經營管理、專

業隨行、跨國隨行或陸生就學」等事由在臺停留者，

採線上申請方式變更為新式統號。 

2、 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來人口 

(1) 申請表 1份(自行下載或至移民署服務站索取，如附

件 4)。 

(2) 當事人仍在效期內之中華民國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

留證。 

(3) 護照正本、影本各 1份，正本驗畢後發還。 

(4) 當事人無法親自申請換發為新式統號，請於申請表填

寫委託資料後委託他人辦理。申請文件（含委託書）

在大陸地區製作者，應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

證；在國外、香港或澳門製作者，應經駐外館處或行

政院於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驗證。受委託人除應攜帶當事人上列文件外，應另

攜帶國民身分證、護照、外僑永久居留證或中華民國

居留證等身分證明文件。 

(三) 其他事項： 

1、 針對在我國境內持舊式統號之永久居留者，分別於 115

年 1月及 119年 1月時，由外國人居住地所屬移民署服

務站通知尚未換領新式統號者至服務站換發，另針對轄

區內有 2 個服務站者，依移民輔導轄區劃分通知單位。 

2、 辦理換發新式統號者，原有健保卡仍可繼續使用，如仍

欲更換載有新式統號之健保卡者，則可至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辦理(須收手續費)；另外來人口駕照有效

期間為 6 年，未屆駕照效期申請變更證號者免費換照；

已屆期駕照效期申請變更證號者，須同時辦理定期換照

並繳納駕照規費。 

3、 移民署核發停留外來人口之「中華民國統一證號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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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僅供表示在臺完成註冊號碼之憑據，並不具身分證

明效用，使用時仍須出示個人有效身分證明文件。 

(四) 公告舊式統號停止使用 

考量永久居留證無效期限制，且部分永久居留外來人口長年

在國外生活，若短期內將舊式統號停止使用恐影響民眾權利

甚大，爰比照護照 10年效期，規劃舊式統號換號期限自 110

年 1月 2日起至 119年 12月 31日止，120年 1月 1日起舊

式統號停止使用。各公務部門及公民營機(構)於 120年 1月

1日後，若遇有民眾持舊式統號申辦相關服務時，應不予接

受並請民眾至移民署換發新式統號。 


